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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机制 法治象山有底气

推进法治建设，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2018年底，象山县组建了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

会，统筹领导法治象山建设；2019年又相继成立了县

委依法治县办和法律监督、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守法

普法四个协调小组，着力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

同时，象山建立健全法治建设相关机制，出台《关

于推动党政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实施意见》，明确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县委的领导下

扎实履行法治建设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

责，着力解决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委员

会工作规则》《委员会各协调小组工作规则》《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细则》以及四个协调小组《工作细则》，确保法

治建设各项工作有的放矢。

为政者须率先奉法。象山县坚持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和政府班子每年集体学法4次以上，及时学习政

治理论和法规条例。同时，依托“律之行”法律品牌，累

计开展象山法治政府建设等专题培训讲座18场次，受

训干部群众2200人次。

2020年5月，象山县在全市率先组织开展行政法

相关法律知识抽考活动，随机抽取5个镇乡（街道）、10

个县级主要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执法及法制分管领

导、法制科全体人员以及其他在编人员540余人进行

法治知识闭卷考试，增强学法用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法治督察是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重要抓

手，是检验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重大举措。

象山县先后出台《县委依法治县办督察工作实施办法》

《关于法治建设纳入县委巡察工作的通知》，将法治督

察与县委巡察相结合，形成“县委巡察+法治督察+执

法监督”三位一体的法治大督察体系，实现对法治象山

建设工作督察全覆盖。

据悉，2019年至2020年，象山县完成第一轮3批

次对24家县级重点部门和18个镇乡（街道）法治建设

专项检查，累计发现法治领域相关问题368个，其中

96%已整改落实。

创新举措 法治政府有动力

规范行政决策行为特别是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是

规范行政权力的重点，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

2013年，象山县制定出台《象山县人民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明确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的八类

情形。

2015年以来，各单位通过自行申报、征求意见、层

级审核、集体审议等程序，将全局性和影响面广的决策

事项纳入县政府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并向社会公

布。此外，象山县通过听证座谈、实地走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广泛有序参与政府

决策，并进行相关风险评估。

2015年至今，共公布各级重大行政决策事项207

个，其中36项列入县政府决策目录，171项列入镇乡

（街道）和部门决策目录。

今年，象山首创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化管理

制度荣获浙江省“县乡法治政府最佳实践”优秀项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除了重大行政决策清

单式约束外，镇乡（街道）合法性审查工作全覆盖也是

象山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利器”。

2019年5月，象山县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乡镇（街

道）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扩展基层司法

所职能设置为抓手，探索开展司法所承接乡镇（街道）

合法性审查工作试点；2020年，象山县在宁波市率先

出台《关于推进镇乡（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工作的

实施意见》。

象山还结合实际，创新构建“司法所人员+乡镇（街

道）法律顾问+司法局业务骨干”三位一体的合法性审

核主体，全面科学梳理清单、细化流程，推进审查实效、

风险防控、社会效益的功能叠加、互融互促，实现审查

机构、审查人员、审查范围、审查机制四个100%覆盖。

举措给不给力，数据是最有力的佐证。2020年，

象山县行政争议发案量102件（行政复议案件38件，行

政诉讼案件64件），同比下降16.4%；行政诉讼败诉案

件2件，同比下降85.4%；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2

件，同比下降92.9%。

靶向治理 法治社会有氛围

2009年4月，象山县西周镇面对因部分项目征迁

带来的信访问题，率先在部分农村开展“村民说事会”，

让老百姓有事敞开说，干部们也主动与群众沟通，顺利

解决了当时的矛盾纠纷。

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为日后象山县乡村基层治理

方式奠定了基础、找到了方向，相关内容还被写入中央

一号文件，逐渐在全市、全省推广。

2010年3月，象山在系统总结西周镇经验基础上，

将“说事”制度命名为“村民说事”，向全县推开。

10年来，从村到镇再到整个象山，“村民说事”构建

了以党组织为核心，以“说、议、办、评”为主要内容的制

度体系，实现了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环运

行，走出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收到各类议题4.4万多项，解决率

达93.7%，群众对基层组织满意率达92.9%。

如今，“村民说事”影响辐射全国：荣获浙江省公共

管理创新案例“十佳创新奖”，成为央视新时代“枫桥经

验”实践典型案例，并被写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

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同时，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等媒体纷纷宣

传报道，全国200多家兄弟县（市）区单位到象山考察

交流……

法治乡村建设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象山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深入推进

乡村法治‘五个一’工程（村民说事一平台、公共法律服

务一顾问、法治引领一示范、小微权力一清单、平安防

控一网络），让群众在‘说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象山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乡村法治“五个一”工程里，既有“律师e说

事”“警民说事”“法官说法”“检察官说案”等活动解开

群众法律疑问，又有“三所一队”（司法所、派出所、律师

所、政法干警小分队）法律服务组团为群众提供专业的

法律服务，还有法治微公园、法治宣传栏、法治广播站、

法治图书角等多形式的基层民主法治阵地丰富群众生

活……各式各样的创新实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一幅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正在象

山大地徐徐展开。

开展合法性审查开展合法性审查

象山：为法治浙江建设贡献“锦囊妙计”
本报记者 杨思思

法治引方向，东风正起航。近年来，象山县紧紧围绕“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象山”，全面依法治县迈出有力步伐，结出累累硕果：“村民说事”制度全国推广；法治

乡村建设“五个一”工程全国领先；被评为全国“七五”普法中期成绩突出县；首批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单位；2020年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单位；

首创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化管理制度获省“县乡法治政府最佳实践”优秀项目；镇乡（街道）合法性审查工作在宁波市率先实现全覆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平安渔港”示范创建等工作走在前列；全县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同比下降90%以上；“首违免罚”自2019年推行以来，至目前共办理相关案件1400余件，累

计豁免罚金200余万元……

法治，已渗透到象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增进民生福祉的各个领域，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绘就出幸

福底色。

象山开渔盛景象山开渔盛景

““村民说事村民说事””


